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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

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能源”）持有甘肃蓝科石化

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份总数为 20,603,665 股（冻结

20,603,665股）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.81%。 

若中国能源被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强制卖出 7,409,515股，中国能源持有公

司股份总数变为 13,194,15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.72%。 

本次股份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亦不会对公司

经营活动产生影响。 

近日，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江苏

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张家港法院”或“本院”）的《执行裁定书》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告知书主要内容： 

“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家港市乐鑫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与被执行

人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中机国能工程有限公司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中，

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本院(2020)苏 0582民初 485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

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已冻结被执行人中国能源工程集团

有限公司持有的证券蓝科高新（证券代码：601798；证券性质：无限售流通股）。

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义务，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拍卖上述不动产以清偿债务，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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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五十五条、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证券蓝科高新（证券代码：

601798；证券性质：无限售流通股）7409515 股。” 

二、股份变动情况 

1.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能源”）持有公司股份总数

为 20,603,665 股（冻结 20,603,665股）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.81%，若被强制卖

出 7,409,515 股后，中国能源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变为 13,194,15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3.72%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

1. 本公司与中国能源在资产、业务、人员、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，本

次中国能源股份被裁定强制卖出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。 

2.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

有限公司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3.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要求

各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

 

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19 日 


